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歷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98.10.23 

會議 
次別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決議 

2-1-1 
請中水局主動與南投縣政府協調人
文影像紀錄拍攝計畫，並於下次會
議提出說明。 

南投縣政府已於 98 年 3 月 13 日提出 98
年度人文生態系統調查研究計畫，計畫中
包含人文影像紀錄拍攝工作內容。 

持續列管 

2-1-2 
下次會議安排現地參訪行程，以利
委員了解現地執行全貌。 

已於 98年 3月 23日安排生態保育措施執
行委員至湖山水庫現地參訪。 

解除列管 

2-1-3 
水庫施工過程中須針對預定之保護
帶善盡管理責任。 

1.湖山水庫計畫工區進出口，均設置管制
站嚴格管控人員及車輛進出，並指示施
工廠商巡山人員進行巡察。 

2.水庫保護帶及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
部分，將設置圍籬(以不危害動物移動
的方式)，作為區隔保護帶邊緣之措施。

持續列管 

2-1-4 

柚木利用在符合相關法規的情況
下，應以水庫週邊公眾使用為優先
（如涼亭、步道等），如柚木利用仍
有剩餘時，且政府單位(如縣政府
等)亦有公共使用需求，將可提出申
請及用途，經中水局同意後，依相
關規定移撥使用。 

已研擬「湖山水庫計畫區柚木管理及使用
原則」， 將於臨時提案提出討論，經確認
同意後實施。 

持續列管 

2-1-5 

生態步道及觀景台對於保育宣導解
說有助益，建議保育宣導可與地方
所培訓之解說人員結合，未來設置
生態步道或觀景台時，相關地點及
時程應搭配工程進度。 

生態步道及觀景台設置已納入湖山土壩
工程「植物保育區延續工程」及「湖山主
壩右側暸望亭工程」施作中，預定於 98
年 12 月底前完成。 
 

解除列管 



會議 
次別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決議 

2-2-1 

今年的汛期過後，水利署將辦理相
關教育宣導及觀摩課程，對象包含
水利署及其他附屬單位，也歡迎國
內其他大型開發案的單位參加，以
交換及聆聽相關生態保育作為之建
議，同時也請特生中心協助辦理部
分課程。 

1.初步規劃第 1天進行研討活動，研討地
點在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，第 2天觀
摩湖山水庫工程與保育工作。其規劃觀
摩課程內容包括：湖山水庫納入生態保
育措施之規劃歷程、生態保育措施專案
研究（森林、溪流及人文生態系）、八
色鳥調查研究、棲地復育調查研究成果
簡介、現地執行經驗等。 

2.原預計於 98 年 12 月份辦理，因莫拉克
風災，所屬機關忙於搶修、復建、重建
工程，擬延至 99 年汛期前辦理。 

持續列管 

2-2-2 
取締狩獵行為部分，可與地方志工
或組織結合以減少發生。 

1.已於 98年 7月 30日舉辦湖山水庫工程
計畫防止盜採、盜獵宣導活動，由林務
局、特生中心以及雲林縣警局派員指導
與授課，並邀請地方巡守隊與居民參
加。 

2.預定於重要出入口設置監視設備。 
3.預定配合於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培育地

方內營力計畫書(第一階段)中規劃，培
訓課程以及招募地方志工或部分地方
組織成員，成立守護湖山水庫自然生態
保育範圍的巡守隊。 

4.未來如必要時將向主管機關（縣政府或
林務局）申請，進行取締行動。 

解除列管 

 


